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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見書 

本人是一名輕度智障及自閉特色人士，得悉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就優化整筆撥款津

助制度檢討舉行公聽會，本人藉此機會表達意見。 

本人於 2 年前成為地區支援中心的服務使用者，在中心的就業主任轉介下入職該中心

的半職高級活動助理職務，主要為中心日間訓練、興趣班、課後照顧服務、假期照顧

服務、等擔任前線工作，至今已逾 1 年的時間，以下的問題是在「整筆過撥款」制度

下出現的情況： 

1. 服務繁多但人手不足 – 地區支援中心的服務可以用「一雞十幾味」來形容，同工

經常要擔任 2 項或以上的工作，亦不停接收個案，但常規的服務如中心日間訓練、

外展服務及興趣班等經常遇上人手不足的情況，最近中心開設新服務，人手進一步

被分薄，當遇上有學校長假期照顧服務或者是特別需要照顧的殘疾人士，人手不足

的情況更加顯著，最後令接受原有服務的殘疾人士得不到優質的服務。例：我最初

入職時，差不多每星期都能夠安排所有接受中心日間訓練的殘疾人士外出學習於超

市購物、或者認識社區，更加有一個月全日外出，現在因開設嚴重殘疾人士照顧服

務，所以每次只能帶 1-2 位殘疾人士外出，全日外出的機會亦減少，這也是政府沒

有做好社會福利規劃，沒有監管機構聘請足夠同工。 

2. 未能以合理的薪酬待遇聘請或留住同工 – 在此制度下，資源封頂，中心未能以合

理的薪酬待遇聘請或留住同工，曾經與本人同期入職高級活動助理的同工於半年後

離職，接任此職位的同工更只任職一個月，在此情況下，無法令殘疾人士與同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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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任的關係，此外，本人亦有社工跟進自己的情況，萬一該社工離職，接任他的

社工又要重新了解本人的情況，不停處於「無限輪迴」的狀況。 

3. 同工在合約制下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 本人現在以半職合約制形式獲聘用，但機構

有機會因削減資源，需要裁減人手，到時不論你表現是否良好好都未必能夠續約。

地區支援中心是政府「有能者聘之」計劃的其中一員，亦曾經聘用過不少兼職殘疾

僱員，正正是因為資源問題而不獲續約。 

4. 聘請殘疾僱員成效不彰 –以上不穩定因素反映了社福機構聘請殘疾僱員成效不彰

的問題，2016 年「爭取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聯席」委託香港復康會進行問卷調查，

訪問了 30 間受政府資助的社福機構，發現逾五成六受訪機構聘用殘疾人士的平均率

低於 2%，當中三成六更沒有聘用；而按機構規模而言，100 人或以下的機構有超過

六成四沒有聘用殘疾人士。 

因此本人有以下建議： 

1. 政府必須應做好長遠福利規劃，將服務散佈社區，避免將多項服務過於集中在地區

支援中心。 

2. 全面改革「整筆過撥款」制度，必須確保有足夠資源予機構利用合理的薪酬待遇聘

請前線同工。 

3. 政府應立即用「行政指令」要求社福機構聘請不少於 2%的殘疾人士，並必須公開聘

請殘疾人士的數目，減少殘疾人士及照顧者對福利的依賴，釋放殘疾人士的勞動力，

比起輸入外勞更有效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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